
附件二 
112年度第二次遠洋鮪延繩釣漁船收購申請書 申請登記編號： 

本人所有遠洋鮪延繩釣漁船申請漁船收購，基本資料及證明文件清單如下： 

一、基本資料 

漁船名稱 漁船統一編號 總船噸位 汰舊噸數 

CT  - 噸 噸 

漁船經營者 
姓名 

漁業執照有效期限 下水日期 
船體是否 
曾改造過 

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
□ 否
□ 是

□噸位已補足或無

須補噸位 

□未補噸位計

 噸 

安裝 VDR 船籍港 

□是  □否 漁港 

二、證明文件（請自行勾選）： 
□ 漁業執照正本及影本各乙份 □ 船舶檢查紀錄簿正本及影本各乙份

□ 船舶登記證書正本及影本各乙份 □ 交船切結書正本乙份

□ 船舶噸位證書正本及影本各乙份

□ 主管機關核准展延換發漁業執照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

□ 主管機關核准保留汰建資格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

□ 主管機關許可建造新船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

□ 債權人同意塗銷抵押權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

註：所附相關證明文件之正本於受理申請時查驗後歸還。 

本人所屬區漁會或縣/市政府承辦人員已詳細說明本年度收購之計價標準及認定

方式，本人已確認並瞭解相關規定，且無疑義。以上所填之資料及證明文件均確

實無訛，如有偽造、變造或記載不實者，願自負法律責任，並繳回已領之全額收

購費。 

此致 

 縣/市政府 

申請人：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
附註：申請登記收購遠洋鮪延繩釣漁船需檢附之文件如下： 

一、共同文件 

（一）漁業執照正本及影本各乙份。 

（二）交船切結書正本乙份（附件三）。 

二、船舶證明文件（申請收購具有船體之遠洋鮪延繩釣漁船者需檢送正本及影本各乙

份） 

二十噸以上之遠洋鮪延繩釣漁船：船舶噸位證書、船舶登記證書、船舶檢查紀錄簿。 

三、其他文件（依實際需要選送） 

（一）主管機關核准展延換發漁業執照之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。 

（二）主管機關核准保留汰建資格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。 

（三）主管機關許可建造新船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。 

（四）債權人同意塗銷抵押權之證明文件正本乙份（參考格式如附件四）。 

（五）若遠洋鮪延繩釣漁船主無法到場辦理點交等相關事宜，則受委託人應出示委託

書及印鑑證明等相關資料。 

四、以上檢送影本之文件，由船籍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/市政府或其委託之區漁會核對

正、影本無誤後，由承辦人員於影本核章、填註日期並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章後，

將正本退還申請人。 

五、若遠洋鮪延繩釣漁船核有裝設航程紀錄器者(VDR)，應加以備註，並請遠洋鮪延繩

釣漁船主應繳回 VDR 全組設備（含主機、天線、連接線、電源線及天線固定架）。 


